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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訪繪本作家幾米先生 

採訪整理：吳尚昆、張容綺、吳怡 

幾米小檔案：  

幾米，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，曾在廣告公司工作十二年，後來為報

紙、雜誌等各種出版品畫插畫，1998 年首度在台灣出版個人的繪本創作

《森林裡的秘密》、《微笑的魚》，1999 年至 2001 年陸續以《向左走．向

右走》、《月亮忘記了》、《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》、《地下鐵》等多部

作品，展現出驚人的創作力和多變的敘事風格，在出版市場興起了一陣

持續至今熱力不減的繪本創作風潮，2002 年《我只能為你畫一張小卡

片》、《布瓜的世界》持續令人充滿驚喜，廣受兩岸三地讀者的喜愛 ，

2003 年最新長篇作品《幸運兒》，一本悲憫與傳奇之書，突破以往的創

作手法，帶領我們進入幾米創作的另一個境界。  

幾米讓「圖像」成為另一種清新舒潔的文學語言，在他的作品裡營

造出流暢詩意的畫面，散發出深情迷人的風采。目前擁有 15 本廣受大家

喜愛的作品，並賣出美、德、法、希臘、韓、日、泰等多國版權。  

 

寫在前面 

這幾年台灣的出版市場上出現一位風格獨特的繪本作家-幾米。他的

作品推出之後即廣受矚目，其中《向左走．向右走》更被改編成電影著

作，即將於近期上映。我們好奇像這樣一位創作力豐沛並且受到大眾喜

愛的作家，如何看待著作權保護的問題，因此特別企劃本次專訪，希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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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從創作人的角度來談談著作權保護對於創作的意義、網際網路發達與

盜版 情形間之 相互影響 以及曾經 發生在幾 米身上的 智慧財產 權糾紛 等

等。採訪當天並承蒙大塊文化事業的董事長－郝明義先生熱情參與，適

時地從出版人的角度對創作物的著作權保護提出更精闢的思考，為本次

的專訪內容增色不少，特此謝誌。以下為採訪內容：（Q 為幾米，A 為本

刊編輯）  

Q：幾米先生、郝先生，您們好！很高興有機會採訪您。  

A：我想先請問一下，當我在公開場合演講時，常常會看到有人拿麥克風

錄音，這樣子有無侵犯我的著作權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是喔，在哪兒啊？  

A：我在台北市立圖書館演講的時候，聽說演講內容還有賣到大陸去。因

為大家都很客氣，所以我們並沒有去阻止他。我想知道關於這點會

有什麼問題，如果是用偷錄的又如何呢？  

Q：不管是不是基於商業用途，均需經過本人同意。  

兩岸盜版問題比較 

Q：您的書現在已經在大陸出版，就我們所知，大陸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

護並不完備，是以您的書在大陸出版有無做一些防護措施，不管是

在行銷或者鋪貨的時候？   

A：（郝先生）大陸方面有兩個問題，一個是在印刷廠的盜版，另一個是

在印刷廠外的盜版，前者的情形是印刷廠的工人可能將印量提高，

後者則是成書地點的問題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前者杜絕，找一家

好的印刷廠，後者則很難，幾米的書在大陸已經被認為是最難盜

的，因為是彩色的繪本，直接拿書去印效果並不好，不像其他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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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書往往會發生盜版的比正版的排版、質感還要好的情形。  

A：其實我還有一個問題，當他們去盜用的時候，已經不是在盜用一本書

了，有的會將圖案用在商品上，如文具、照相本，重新創造了一個

新的領域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有很多書不是他做的也冠上他的名字。  

A：我變成了很多書的作者，還有一種就是他們把香港、台灣關於我的資

料編成一本書，名為我的秘密等等拿去賣，變成創造出新的商品然

後再用上我的名字，所以已經不是單純我的書的部分，遇到這種情

形要如何解決呢？是不是更沒有辦法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這種情形以前李敖、金庸等武俠小說也碰過，客氣的可能

在金庸的庸字旁邊加個金字旁，不客氣的連這個都省了，這在中國

歷史上其實所見多有，例如明朝後期就有大量這種情形，不是作者

寫的也掛上這個作者，或者內容被大幅度竄改。  

Q：網路上的盜版情形是否更嚴重？  

A：網路就更慘，我有發現大陸的交友網站，全部用我的《向左走，向右

走》的圖片，很有規律地把我所有的圖用在上面，而且他們還寫

「版權所有」呢！  

Q：創作者或出版者遇到這種情形，有無想過主張權利？  

A：實在是力有未逮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大陸的情形是每一種盜版都不一樣。有一些縣市，盜版的

書進得去，正版的書進不去。正版的可能又貴又麻煩，盜版的反而

可以買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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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傳輸對於創作物散布情形的改變 

Q：其實我認識幾米先生的作品，也是從網路上朋友傳來的圖檔中首度得

知。後來，我有注意到您在自己經營的網站上 www.jimmyspa.com

也開始放一些作品的圖檔上去，這樣不怕大家都上網抓圖片，不去

買書了嗎？  

A：當初決定把部分圖片放到網路上去，是出於這樣的想法：與其讓市面

上其他人做而品質粗糙，不如我們自己來做，是以我們每一本書都

有一些衍生的產品放在網站上供網友蒐集。因為網路上管制較困

難，有些人甚至整本書都利用作為其他產品，於是我們就想自己

做，讓品質高一點，提供一些有特殊愛好的人蒐集，網站上也提供

電子卡片的寄送，也是基於這樣的出發點。  

Q：由於電子媒介形式的特質，使得傳輸及製作成本變的低廉，這樣的情

形，應該不會影響到您的創作成本吧？  

A：所謂的創作成本比較難以用一般的物質去評估，因為牽涉到作者的心

智活動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是啊，不能說一張紙、一支筆就是他的創作成本，所以這

比較無法做比較。  

A：後來想想這樣的情形也有正面的意義，就當作他們在幫我做廣告好

了。當然也有很多人看了之後就不去買書了。這個問題在兩三年前

有媒體討論，然而後來沒有辦法控制，也就不了了之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台灣的網站比較客氣了。  

A：大陸的情形是，即使是很大的網站也公然地未經作者同意使用作品，

把你的東西放在上面，並註明這是他們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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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如果是很大的網站，要查到並主張權利應該並不困難。  

A：但是中間的法律過程就很複雜。我看大陸網站討論我的 CD，有說

「這個很好聽，我可以燒給你」，他們會視這樣的舉動為理所當然，

並且告訴我「幾米，你的音樂好好聽喔，我都有送給朋友」。在我們

台灣會認為這是侵權，頂多在學生比較常見，他們則是整個環境的

氛圍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從社會運動發展的觀點，每一次有一個觀念的推動，議題

的產生到達成凝聚的共識，總需要廿年的時間吧。台灣在八○ 年代

也還被稱為海盜王國。  

A：書的方面其實已經 OK 了，唱片的影響更大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這是因為牽涉到載體改變的問題。  

Q：所以您們認為就書的部分，台灣的著作權已經沒有什麼大問題了？  

 

A：通路上主要是書店，所以比較沒有問題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台灣本身已經就書的方面有所共識了，所以盜版問題不

大。  

台灣當前著作權問題在政府對簡體字版本進口書的態度與管制 

Q：那麼和國外談版權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比較特殊的情形？和台灣經驗

比較起來，有何不同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其實台灣目前印刷品著作權的問題不在盜版，而在於對於

簡體字版本進口書的態度與管制，萬一有人進了幾米大陸版的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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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且與台灣版本有價差，應該如何處理呢？這個才是台灣出版接下

來幾年所要面對的重大課題。以外文書言，我們會買台灣版、大陸

版，另外，大陸作者會在台灣、大陸各有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同一作

品，這就涉及到著作權保護的合理性，它的範圍到哪裡。在全世界

其他國家，如英國美國，都是用地區來區分版權的授予，同一本

書，美國版和加拿大版就不一樣，它們已經就此形成共識，台灣這

方面就有待釐清，此外，我們有的人也不把台灣、大陸視為不同

國，這就又涉及到政治問題了，大陸的態度認為這是在一國之內，

所以對於台灣的版權人不會特別地保護，不會當作另外一個國家，

又繁體字版與簡體字版的情形也有異於其他國家，縱有區別，問題

仍在。所以在去年就產生哈利波特的案子，大陸版的拿到台灣賣，

以這本這麼具知名度的書到現在案子仍未終結，就知道我們還有一

段路要走。  

Q：關鍵是在差別定價的問題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版權原則上就應該以地區分，而不該讓他進來。  

Q：因為如果沒有價格上的差異，它沒有利基進簡體版的書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理論是這樣，但還有大陸的盜版也會進來。  

Q：所以大陸的正版和盜版都對台灣的出版業者造成威脅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這是目前最大的問題，一定要從上游作者到下游消費者都

有共識才行，現在包括執法人員也有觀念有待釐清的現象。例如哈

利波特的案子，法官一定要當事人皇冠證明原作者有授權，光有合

約還不算數，必須要求原作者去英國倫敦大使館蓋章，作者現在已

經紅成這個樣子，如此的要求不但很難辦到，而且十分不合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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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創作者的著作權保護意識 

Q：回到創作人保護的問題，幾米先生從廣告公司的美術指導到自己創

作，想請問您是何時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權利需要受到保護的？  

A：進廣告公司後，有一段時間公司要我們簽切結書，工作上創作的東西

都是屬於公司的，但是在創作時很少想到這些，都是等問題發生了

才知道。  

Q：您在從事繪本創作時是否有考量到著作權的問題？  

A：沒有耶，我只有考慮到如何創作得更好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這我可以幫他回答，他真的是沒有，他就是愛創作！  

A：因為你開始創作時，它能不能賣都不知道，還想到著作權豈不有點兒

可笑？  

Q：例如現在打算將您的作品拍成電視劇，你會出自著作權的考量嗎？  

A：我覺得很難，做了這麼多本，也只有一本被挑選出來，就是那本的特

性剛好適合這個市場，若我會因為市場而創作，我應該是每一本都

以愛情為主題，可是我後來都沒有在做這個了，因為創作的主題可

以有很多面向，這個商品可以做舞台劇、那個商品可以做 game，所

以我在創作時不會想那麼多，而且作品被以其他方式呈現，也是很

多年之後的事了，一九九九年做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，二００三年才

被搬上螢幕，當然自己的作品如果都能被拍成電影固然很好，但在

創作時是無法知道的。  

Q：您的讀者現在已遍及很多國家，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，這樣的情形會

不會影響到您創作的方向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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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不會耶，因為你不會想得到自己的東西會出去，也就不會有太多的考

量。你也不會知道有哪個國家會買你的書，又怎麼會依照他們的民

情去創作呢？我覺得創作這個東西很奇怪，可以走就可以走，不能

走即使把全世界的因素都考量進來，也走不動，這是個神秘的世

界，這不是個行銷計劃的世界。  

再創作與模仿、複製難以截然劃分 

Q：您的創作風格有沒有受到前人的影響？  

A：有，我喜歡畫插畫就是從喜歡外國作品開始，所以一開始就有一個偶

像而朝著那個方向去做。  

Q：朝著這個方向，這和模仿、重複有何區別？  

A：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當你在練習時，可以盡量去模仿，但是當正式演

出時，就應該盡量避免模仿，如果你是一個創作者，你會盡量去避

免；若你不是一個創作者，你就會有比較多的東西去 copy，創作者

在學習、模仿的過程中，要逐漸建立自己的風格，但是這樣的過程

並不容易呈現，你也許這位畫家學了三年，那位畫家學了二年，最

後混在一起，但是這樣的過程並不是能夠清楚劃分的。況且，線

條、色彩很難去界定，你可能去模仿馬蒂斯的色彩，但並不會構成

問題。很多人把蒙娜麗莎做了一些變化，好像也引起一些爭議。  

對於著作權期間的看法 

Q：因為著作權有一定權利期間，權利保護期間經過後所為的模仿並不一

定構成著作權侵害。  

A：縱使不論權利期間，有人改寫《飄》後來還是被控訴、敗訴了。再創

作與創作之間有時很難去劃分，因為創作者認為這是我的，但再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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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認為這已經被賦予新意。  

Q：您對著作權權利期間有什麼看法呢？會想要延長一點兒嗎？現在台灣

是終身加上五十年;美國是終身加上七十年。  

A：沒有想到這麼多呢，自己的作品會被閱讀這麼久嗎？  

談親身經歷的著作權糾紛 

Q：您有無碰過特殊的智慧財產權糾紛？  

A：有啊，譬如說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的情節被某知名歌手用在 MTV 裡

頭的事件，但是我不知道現在案子進行的如何，可能要 fallow 一下

負責本案的律師，我從報紙上知道第一審贏了，但是對方還會再上

訴，律師接到這個案子時很高興，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個向社會大眾

倡導著作權保護觀念的好機會，這是訴訟史上第一個由文字轉換成

影像的案子，有時法官會認定是再創作，可是我的書有這麼多圖

了，你的 MTV 中的場景很多都是一模一樣的，這就非常明顯了，

我們認為這可以當成是一個範例的案子，所以就去打了。但是因為

後來歌手換了公司，原先的唱片公司也沒有消息，所以我無法知道

現在的情形如何。  

Q：就您的判斷，您認為這個案子是否為抄襲呢？  

A：因為很多場景都一樣，看過的人都覺得是抄襲，這部 MTV 後來我們

去 KTV 點歌都會點。但是因為審判的時間很久，久到我換了出版

社，他們也換了唱片公司。扣押是另一個問題，但是唱片也不出貨

了，所以這也有涉及到強制力的問題，事實上，唱片公司也是發包

給外面去製作 MTV，所以同時要告兩個，若是現在再去打，因為已

經要翻拍成電影，更可以證明它有這個價值，可以作為估算賠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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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。另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案子，有一個人把我的圖拿去重新畫

一遍，作為促銷預售屋的廣告，這個人剛好是我的學弟，在房地產

公司上班，用我的圖製作了一份傳單，這份傳單剛好塞到我們家樓

下信箱。我就去和他們說，然後和解，最後好像賠了幾千塊，這只

是我看到的，沒看到的可能非常多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其實幾米作品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大陸，不是他創作的

也稱是他創作的，還有出現他的相關商品。  

Q：我注意到您的書中也有許多想法以散文方式呈現，您本身對於文字創

作也很熱愛？  

A：是的。  

Q：因為文字有時會引用到其他創作者的文句，不知道當時創作時有無想

到這可能會涉及智慧財產權？  

A：除了開頭、結尾可能會引一段詩，其他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，會比較

小心，若是作者找的到，會詢問他的同意，理論上應該可以使用，

在創作時不會考量到這兒，但當要印成書時就會比較小心，會請編

輯去 check，避免產生糾紛。所以我現在盡量引用國外的或是已過

世的，也會請我太太再翻譯一次，而且也會翻的和別人不同。  

Q：您在和出版商合作時，會不會考量這家出版社對於我的智慧財產權的

保護如何？例如除了繪本以外，將自己的作品做多元的商業用途？  

A：專業的出版社對於自己的界線相當清楚，就是出書，當然也有一些想

要經營其他的商品，譬如大塊和格林，他們非常清楚他們就是出

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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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著作權合約要求讓與著作人格權之不合理性 

Q：合約上會不會要求讓與其他的權利？  

A：有的出版社會。我覺得問題出在很多出版社的契約都是沿用廿幾年

的，並沒有作修改，但因為作者沒有這麼多的衍生商品，所以問題

沒有浮現，但是現在像我們這樣圖文的都會注意到衍生商品的問

題，他們若用以前的契約就會再寫進錄影帶等等的權利，但是比較

先進的出版社這一塊就不見了。  

Q：所以您在選擇出版社時，除了基於信任關係，也會考量對於您作品權

利的保護？  

A：是一併考慮的。  

Q：在簽約時會不會想詢問其他專業人員的意見，譬如律師？  

A：因為合約基本上蠻單純的，如果有遇到問題再去討論或比較，但是我

覺得都差不多，台灣出版社的合約都有一致性。  

Q：有出版社會要求作者將著作權完全讓給出版社，現在還有這種情形

嗎？  

A：公家機關現在還有吧，政府在許多地方都因循舊制，顯得相對落後。

我有朋友在政府機關出童書，通常和作者談完，等到書出了之後，

契約才給他，我們遇到太多政府機關有這種情形，等到你看到合約

不合理已經太晚了，對於第一次出書，通常的反應是幫我出書很好

啊，但是等到合約看到才發現這是終身的，我覺得創作者很少想到

這個問題，而且即使有想到也是想到合理的情形；但是和政府合作

的經驗，像我們插畫作者都沒有合約，或是合約很不合理，所以他

們也不敢給我看，怕我看了之後就不畫，於是他們就用很離奇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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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讓我畫，最後又不給我合約，因為他們不認為插畫創作者本身也

擁有智慧財產權；還曾發生過某大知名出版社我給他插圖，他就在

用過後把我原稿的插圖全部丟到垃圾桶，我和他要的時候他的回答

是，你沒有跟我說你會要回你的作品，可是那是原稿耶，他們沒有

智慧財產權的觀念，讓你氣到沒辦法去生氣。  

Q：所以這家出版商是知名，但是不專業。老闆知道嗎？  

A：老闆知道這件事情後當然非常生氣，但已經是後來的事，因為把你的

東西丟掉的也許是編輯，他也不敢跟上面講，多年後當老闆來找我

時，我告訴了他，其實這應該要賠償的，就是這種對創作者作品尊

重的觀念尚未完全的落實。  

Q：站在出版商的角度，會因為不同作者而有不同考量或待遇嗎？  

A：（郝先生）基本上不會，我們對每一位作者都要誠實，不管是在對他

的權益方面，還是在對於其作品作最佳的利用，如他國版本的授權

等等，當然對作者版稅條件有所不同。  

對於商品化權以及表演人權利之看法 

Q：我想請教兩位一個問題，現今美國、日本有出現「商品化權」，舉例

來說，書的名稱如《幸運兒》、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在著作權是不保

護，若有人把幸運兒這個名稱拿去開餐廳，或是拍成連續劇，內容

也許都不一樣，這在美國、日本有人認為這種權利還是屬於原作者

的商品化權，不知道你們對於此觀念的看法？因為如果創作者都有

共識，未來的修法也許就應該朝著這方面考量。  

A：像《地下鐵》這在日常活中已經為人使用，像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比

較具有特殊性，這很難界定，又例如《我的心中每天開出一朵花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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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像又有特殊性，這很難界定。  

Q：繪本名稱是一個問題，如果包括裡面的內容，如楊過、小龍女。  

A：（郝先生）這應該都有保護。  

Q：我們目前的法律還在發展中。  

A：站在我們的立場，當然是盡量保護。  

Q：您的作品目前要搬到大螢幕上，您是否贊成演員對於作品的詮釋另行

主張表演人權利呢？  

A：不同媒體是不同的藝術表演，他們當然有他們詮釋的權利，我想關於

這一點我想我並沒有置喙餘地。  

Q：今天謝謝您們與我們分享這麼多經驗與看法，從創作人以及出版人的

角度提供著作權法制很多寶貴的意見。正確地保護著作權的觀念還

需要有您們的共同參與，才能繼續被推廣。謝謝！  

 


